
 

证券简称：恒立实业       证券代码：000622       公告编号： 2017-58 

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于 2017 年 9

月 5日以电话、传真、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2、会议于 2017年 9月 7日以通讯的形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9 人，实参会董事 8 人，董事鲁小平因身体原因未

能出席会议。 

4、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全资投资管理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为了拓展新的利润增长点及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

民币 5000 万元，在长沙市成立一家经营范围为物业管理、贸易咨询服务、经济

与商务咨询服务等的全资子公司，详情请参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关于成立全资投资管理子公司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7-59）。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相关意见认为：本次对外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是公司

为了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而进行的业务拓展，有利于公

司开展与投资管理相关的业务，有利于公司多元化经营及业务结构的创新。本次

对外投资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票 8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零部件公司提请签订贸易购销合同的提案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全资子公司岳阳恒立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拟与内蒙古中科昂耀科

技能源有限公司以及大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签订煤炭贸易购销合同，预计需要投

入 流 动 资 金 约 1000 万 元 ， 详 情 请 参 见 公 司 于 同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签订煤炭贸易购销合同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7-60）。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相关意见认为：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零部件公司进行煤

炭贸易行为是为了完善公司的业务结构，挖掘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盈利能力而

在子公司合理经营范围内做的相关尝试举措，如贸易项目进展顺利，可作为长期

经营行为，并为上市公司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带来业务依

赖，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 

同意票 8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3、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提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曾湘文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见附件。 

联系方式： 

地址：岳阳市青年中路 9 号 

电话：0730-8245282 

邮箱：Kylinzeng@hotmail.com 

曾湘文女士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

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

要求。曾湘文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

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交易所惩戒。 

同意票 8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9月 7日 

 

附件： 

曾湘文，女，中国国籍，1990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2009 至 2013年毕业于

华南理工大学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2014至 2015年毕业于英国拉夫堡大学应用

金融与银行学专业，已获得董秘资格证书。2016 年参加工作，现任恒立实业发

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主任。曾湘文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深圳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